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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法時代 恩典時代
( 教會時代 )

彌賽亞 (1)
humble christ

彌賽亞 (空中)
second coming I

信徒被提

七年大災難 千禧年國度

前 3-1/2 後 3-1/2

時代論 : 
神救贖計劃

白色大寶座
最後審判

撒但被捆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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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的血一次性的獻上

歌革瑪各大戰

新
天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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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書信的年代 ( 神裏的奧袐 – 教會 )

以弗所書三 9又使眾人都明白，這歷代以來隱藏在創造萬物之神裏的
奧祕是如何安排的， 10為要藉着教會使天上執政的、掌權的，現在得
知神百般的智慧。

彌賽亞 (地上王權)
second coming II

彌賽亞 (大君王)
second coming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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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pha Omega



太16:28 我實在告訴你們，站在這裏的，有人
在沒嘗死味以前必看見人子降臨在他
的國裏。

教會的初型 (家庭教會) 建立有組織的教會

等候基督再來 打完美那好的仗

加5:4-6 你們這要靠律法稱義的，是與基督
隔絕，從恩典中墜落了。我們靠着
聖靈，憑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義
。原來在基督耶穌裏，受割禮不受
割禮全無功效，惟獨使人生發仁愛
的信心才有功效。

保羅於加拉太書引入「因信稱義」的觀念

徒2:43 眾人都懼怕；使徒又行了許多奇事神蹟。信的人都
在一處，凡物公用，並且賣了田產、家業，照各人所需
用的分給各人。他們天天同心合意恆切地在殿裏，且在
家中擘餅，存着歡喜、誠實的心用飯，讚美神，得眾民
的喜愛。主將得救的人天天加給他們。

第一代信徒等候主再來



進深閱讀

為何加拉太書的成書時間，會有那麼多差別？

- 保羅第一次的宣教旅程

� 南加拉太學說

- 保羅第二次的宣教旅程

�北加拉太學說



進深閱讀

加拉太書



進深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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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加拉太說
保羅書信的寫作對象多為特定城市的教會（羅馬、哥林多、以弗所、腓利比、歌羅西、帖撒羅尼迦），僅有加拉太書的寫作對
象，並非城市的教會，而是一較大區域中的基督信徒，加1:2提及保羅「寫信給加拉太的各教會」，其中「加拉太」有兩種可
能的理解：
如保羅寫信的對象為(1)，則保羅在「加拉太人」當中傳福音的時間，可能是在第二次或第三次宣教旅程途中（分別見徒16:6
與徒18:23），或未記敍於使徒行傳中。然無論確實時間為何，一般認為是在徒15:1-29耶路撒冷會議之後。依此看法，加2:1-
14所指的即為耶路撒冷會議，而寫作加拉太書的地點，一般認定是在哥林多（對照徒18:11）或以弗所（對照徒19:1,8,10），
成書時間則約在主後50/51年或54/55年。此觀點為「北加拉太說」。
如保羅寫信的對象為(2)，則收信人應為保羅第一次宣教旅程時，在彼西底旁的安提阿（《和》作「彼西底的安提阿」）、以哥
念、路司得、特庇所建立的教會（徒13:13-14:26）。依此看法，加3:1的「加拉太人」並非指加拉太部族的人，而是指加拉太
省南部其他部族的居民。保羅寫作加拉太書，有可能是在第一次宣教旅程結束之後，奉割禮的猶太基督信徒，到他所宣教的區

域傳不一樣的信息所致。因此，加拉太書的寫作地點應為敍利亞的安提阿（對照徒14:26-28; 15:1-2）。由於信中未提耶路撒
冷會議的決議，成書時間應為主後48年，耶路撒冷會議之前，而加2:1-14指的是徒11:27-30; 12:24-25上耶路撒冷賑災的記敍。
此觀點為「南加拉太說」。

「北加拉太說」的優點為加2:1-14的時間點與保羅的年表大致符合，若保羅於主後31/32年歸主，加上加1:18的三年與加2:1
的14年，為主後48/49年，即一般認定耶路撒冷會議的時間。但「北加拉太說」有下述的缺點：(1)徒15:1-29為使徒行傳中保羅
第三次上耶路撒冷，但加2:1-14為加拉太書中保羅第二次上耶路撒冷；(2)加拉太書並未用耶路撒冷會議的決議來反駁奉割禮的
猶太基督信徒，在說服的策略上是難以理解的；(3)使徒行傳對於新的宣教地點，都會詳加描述，但根據「北加拉太說」，徒
16:6或徒18:23應為新的宣教地點，在此卻沒有詳細的記敍，有違使徒行傳的慣例。
「南加拉太說」的優點，即沒有「北加拉太說」上述的缺點。然「南加拉太說」卻有保羅年表的問題，徒11:28所談的饑荒發
生於主後44-46年，因此，保羅上耶路撒冷賑災不會晚於主後46年，距保羅歸主僅15年左右，與加1:18; 2:1的記敍不合。但若
以耶穌「過三天」復活的方式來理解加1:18; 2:1，則此處的三年與14年可理解為「第三年」與「第十四年」，總和則為15-17
年之間，因此不見得有年表的問題。也有學者認為加2:1「過了十四年」是從保羅歸主算起，如此也不會有年表的問題。「南
加拉太說」的另一個問題，是徒13:13-14:26並未提到加4:13-14保羅身體有疾病一事，然這個差異並非真正的矛盾，不足以構
成反對的理由。兩者相較，「南加拉太說」在解釋上的困難少於「北加拉太說」。〈台灣聖經公會研讀本系列〉

進深閱讀



保羅第四次宣教的計劃
羅馬書十五章 保羅計劃訪問羅馬

22我因多次被攔阻，總不得到你們那裏
去。 23但如今，在這裏再沒有可傳的地
方，而且這好幾年，我切心想望到西班牙
去的時候，可以到你們那裏， 24盼望從
你們那裏經過，得見你們，先與你們彼此
交往，心裏稍微滿足，然後蒙你們送
行。 25但現在，我往耶路撒冷去供給聖
徒。 26因為馬其頓和亞該亞人樂意湊出
捐項給耶路撒冷聖徒中的窮人。 27這固
然是他們樂意的，其實也算是所欠的債；
因外邦人既然在他們屬靈的好處上有分，
就當把養身之物供給他們。 28等我辦完
了這事，把這善果向他們交付明白，我就
要路過你們那裏，往西班牙去。



尋找保羅書信的脈絡

掃羅信主

( 主後 31-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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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第二次及第三次
佈道旅程

保羅第四次佈道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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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會 有組織的教會

等候基督再來 打完美那好的仗

沒想過會經歷死
Harold Camping Doomsday minister

May 21 2011 (兩年後蒙主寵召)

為主受苦至死忠心
(會經歷死亡)

雅各書四13  嗐！你們有話說：
「今天明天我們要往某城裏去，在
那裏住一年，做買賣得利。」 14其
實明天如何，你們還不知道。你們
的生命是甚麼呢？你們原來是一片
雲霧，出現少時就不見了。 15你們
只當說：「主若願意，我們就可以
活着，也可以做這事，或做那事。」

信仰核心 建立教會



〈因信稱義之後猶太背景的基督徒要加上一些行為作指標〉

進深了解

但與我同去的提多，
雖是希臘人，也沒有
勉強他受割禮；

因為有偷着引進來的假弟兄，私下窺探我們在基督
耶穌裏的自由，要叫我們作奴僕。

6至於那些有名望的，不論他是何等人，都與我無干。神不以外貌取人。那些有名望的，並沒有加增我甚麼， 7反倒看見了主託我
傳福音給那未受割禮的人，正如託彼得傳福音給那受割禮的人。（ 8那感動彼得、叫他為受割禮之人作使徒的，也感動我，叫我為
外邦人作使徒；） 9又知道所賜給我的恩典，那稱為教會柱石的雅各、磯法、約翰，就向我和巴拿巴用右手行相交之禮，叫我們往
外邦人那裏去，他們往受割禮的人那裏去。 10只是願意我們記念窮人；這也是我本來熱心去行的。



進深了解

Continue Action  
vs.
Simple Action

保羅在安提阿責備彼得

11後來，磯法到了安提阿；因他有

可責之處，我就當面抵擋他。 12
從雅各那裏來的人未到以先，他和
外邦人一同吃飯，及至他們來到，
他因怕奉割禮的人，就退去與外邦
人隔開了。 13其餘的猶太人也都
隨着他裝假，甚至連巴拿巴也隨夥
裝假。 14但我一看見他們行的不
正，與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眾人
面前對磯法說：「你既是猶太人，
若隨外邦人行事，不隨猶太人行事，
怎麼還勉強外邦人隨猶太人呢？」

重覆出現的事情 imperfect tense

一次過發生 aorist tense

11a  到了
[ aorist tense ]

11b  有可責之處
[ imperfect tense ]

11c   抵擋他
[ aorist tense ]

12    未到以先 / 一同吃飯
他因怕 / 退去 / 隔開
[ imperfect tense ]

可能彼得也沒有錯








